
 
 

 

潮府办函〔2014〕15 号 

 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宁（波）（东）

莞高速公路粤闽界至潮州古巷段建设潮州市 

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市各开发区管

委会： 

为配合做好宁（波）（东）莞高速公路粤闽界至潮州古巷段

的建设，经市人民政府研究，决定成立宁（波）（东）莞高速公

路粤闽界至潮州古巷段建设潮州市协调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

小组）。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： 

组  长：陈少宏 

副组长：罗文甲（市政府）、黄奕斌（市交通运输局）、郑国

浩（潮安区政府）、林文锋（饶平县政府）、陈鹏（湘桥区政府） 

成  员：张小辉（市发展改革局）、吴伟平（市交通运输局）、

温少杰（市财政局）、梁慰群（市水务局）、林楚彬（市公安局）、

袁琪（市国土资源局）、李英明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）、蔡舜娜

（市审计局）、吴锡雄（市环境保护局）、陈成波（市法制局）、



 

刘华标（市城乡规划局）、黄俊亮（市海洋与渔业局）、黄锐生（市

公路局）、吴泽文（市地震局）、郭锦滨（潮州海事局）、黄继荣

（潮州航标测绘所）、黄得兴（潮安区政府）、黄宝弟（饶平县政

府）、陈德堡(湘桥区政府)。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办公室设在

市交通运输局。主任：黄奕斌（兼），工作人员从各成员单位抽

调。 

以后该机构组成人员如有工作变动，由所在单位接替工作的

同志补上，不另行发文通知。此项工作完成后，该机构自行撤销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3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潮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驻潮部队，中央、省驻潮各单位，各人民 

团体，各民主党派，各新闻单位。 


